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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
执行裁定书 

             （2022)赣 0103 执 2612号之一 
申请执行人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。营业

场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 199号。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360100858342781L。 

负责人：唐朔，系该分行行长。 

被执行人：南昌音荣商贸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江西省南

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 999号青春家园 B-3栋 3单元 105室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100789707213P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宋玉灵。 

被执行人：宋国栋，男，1943 年 6 月 11 日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系马桩街 65 号 2 栋 2 单元 701 室成

龙 100。身份证号：360103194306113134。 

被执行人：万桂英，女，1949 年 8 月 27 日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系马桩街 65 号 2 栋 2 单元 701 室成

龙 100。身份证号：360103194908273127。 

被执行人：陈文彬，男，1969年 3 月 1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江 西 省 南 昌 市 西 湖 区 校 厂 东 71 号 。 身 份 证 号 ：

360103196903013114。 

被执行人：余萍，女，1956 年 4 月 13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五纬路 38号 10 号楼 2 单元 9 号。身份

证号：360102195604130029。 

被执行人：赵芳生，男，1948 年 2 月 10 日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五纬路 38号 10 号楼 2 单元 9 号。身

份证号：360102194802100010。 

被执行人：李生麟，男，1958年 5 月 1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西路 240 号邮电 7 栋 2 单元 402。

身份证号：360102195805012838。 

被执行人：万志华，女，1964年 5 月 3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 156 号 8 号楼。身份证号：

36010219640503334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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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执行人：宋晓宇，女，1994 年 7 月 17 日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系马桩街 65 号 2 栋 2 单元 701 室成

龙 100。身份证号：360103199407170042。 

被执行人：宋玉灵，男，1968年 6 月 6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罗家塘路 7 号。身份证号：

36010319680606311X。 

被执行人：江西雅兴实业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江西省南

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货场村王村 38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60100MA35GNG68W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小桃。 

被执行人：陈小桃，女，1966 年 4 月 13 日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金沙大道 2008号奥林匹克花园 32栋

12 单元 101室。身份证号：360427196604130529。 

被执行人：朱永康，男，1957年 8 月 7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金沙大道 2008号奥林匹克花园 32栋 12

单元 101 室。身份证号：360103195708071234。 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(2021)赣 0103民初 73号

民事判决书，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向被执行人南昌音荣商贸

有限公司、宋国栋、万桂英、陈文彬、余萍、赵芳生、李生

麟、万志华、宋晓宇、宋玉灵、江西雅兴实业有限公司、陈

小桃、朱永康发出执行通知书，责令上述被执行人立即履行

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
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二百五十一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

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一、拍卖被执行人宋国栋、万桂英共同所有的位于南昌

市东湖区百花洲 23 号 11号院 3栋 2 单元 102室房产。 

二、拍卖被执行人宋国栋、万桂英共同所有的位于青云

谱区城南阳光家园 C-34栋 3 单元 501室房产。 

三、拍卖被执行人陈文彬名下所有的位于南昌市西湖区

孺子路 128号 4栋 1 单元 101室房产。 

四、拍卖被执行人余萍名下所有的位于南昌市东湖区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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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东路 666号高氏音乐花园 3 栋 2 单元 801 室房产。 

五、拍卖被执行人赵芳生名下所有的位于南昌市东湖区

五纬路 38号南十栋 209室房产。 

六、拍卖被执行人李生麟、万志华共同所有的位于南昌

市西湖区站前西路 240号坝口巷 7 栋 2 单元 402室房产。 

七、拍卖被执行人宋晓宇名下所有的位于南昌市西湖区

洪城路 576号天使商务广场 901室房产。 

八、拍卖被执行人宋晓宇名下所有的位于南昌市西湖区

洪城路 576号天使商务广场 907室房产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 

审 判 长  聂    涛 

审 判 员  郭 绵 庆 

审 判 员  黄 中 秋   

 

  

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七月六日 

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曾 培 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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